
聊城在全省率先制定土地挖潜改造政策

囤地满两年将被依法无偿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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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9 月 25 日讯 (记
者 刘铭) 25 日，记者从市政
府获悉，聊城对全市闲置土地、
低效利用土地，依法开展挖掘
土地利用潜力工作，到 2013 年
底盘活企业用地 2 万亩。这是
全省首个制定土地挖潜改造政
策的城市。

近日，聊城市出台《关于加
强土地执法管理挖掘土地利用
潜力的意见》，对全市闲置土
地、低效利用土地，依法开展
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工作，到
2013 年底盘活企业用地 2 万
亩。加强对闲置土地的清理，
对土地闲置满 1 年不满 2 年
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
20% 征收土地闲置费；土地闲

置满 2 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
的，予以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
用；对闲置土地不予办理土地
抵押登记。抓好对低效利用土
地的挖潜，对投资强度达不到
50 万元/亩的工业企业，督促企
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确保一
年内至少达到 100 万元/亩以
上；对达不到要求的，政府按比
例收回部分土地，重新安排使
用。

凡投资强度达不到 50 万
元/亩的低效利用土地，县级政
府与用地单位签订土地挖潜改
造合同，督促企业采取加大投
入、合资合作等方式，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一年内至少要达到
100 万元/亩；对按期达不到要求

的，按 100 万元/亩的投资标准
计算有效使用土地面积，超面积
部分，政府将按比例依法收回，
重新安排使用。结合城镇、工矿
区土地使用税征收等级，对企业
按时足额征收土地使用税。

同时，对新供应的建设项
目用地实行严格的预申请制
度，各县(市、区)将建立建设项
目准入联席会议审查制度，建
立由发改部门牵头，经信、国
土、规划、住建、环保、财政、税
务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
度，对符合产业政策的预申请
项目按照项目类别进行审核，
确定用地规模、投资强度、投资
时限、亩均纳税等。对没有尽心
预申请或审核不合格的，不予

安排计划指标，不予办理立项、
环评、征地、规划及建设开工等
手续。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工业项
目投资强度要达到 150 万元/
亩，其他省级开发区(园区)要达
到 120 万元/亩，经济开发区
(园区)以外的工业项目投资强
度不低于 100 万元/亩；对总投
资 1500 万元以下(或占地面积
10 亩以下)的项目不再单独供
地；对行业无特殊要求的新建
工业项目，依据控制性规划，建
造 2 层(包括 2 层)以上厂房，容
积率不得低于 0 . 8，建筑密度不
得低于 40%。引导轻纺服装、电
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建
设多层厂房。

本报聊城 9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
铭) 9 月 25 日，全国 15 省(市、区)34 地
(市)人大工作联席会第 24 次会议在聊
城举行。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区)25 个
地(市)的人大领导和聊城市领导及有
关人员 1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聊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峰海到会
致辞并介绍了聊城市情，聊城市人大常
委会主持召开了会议。

会议认为，代表工作是人大工作的
基础和依托，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进代表工作，对于保证代表依法履
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只有不断探索和掌握代表工
作规律，不断创新代表工作的方式方
法，才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才能
保障代表作用的最大发挥。

会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代
表工作，提高素质是前提，为民是根本，
创新是动力。必须加强代表培训和教
育，加强对代表的激励和约束，不断提
高代表的素质和履职水平；必须加强督
办落实力度，把代表建议办好办实，提
高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必须加强组织和
制定建设，为代表开展活动提供保障；
必须创新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增强代
表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必须认真抓好代
表闭会期间的活动，保证完成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会议商定，2013 年的人大工作联
席会第 25 次会议，由福建省龙岩市承
办。

15 省(市、区)34 地市(区)

人大工作联席会召开

武武装装巡巡逻逻

正值“双节”来
临之际，9 月 25 日
至 9 月 28 日，莘县
公 安 局 组 织 特 巡
警、派出所 120 余名
民警在城区开展武
装巡逻专项行动，
进行依法文明巡查
并接受群众救助。

本报通讯员
张玉庆 张宪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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